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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工作。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

地区和本级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工作，指导、监督和协调本级使

用债券资金的部门和下级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工作。

第十九条  【绩效评价】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将地方政府

债务信息公开情况纳入地方政府债务绩效评价范围，加强绩

效评价结果应用。

第二十条  【日常监督】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应当将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

开工作纳入日常监督范围，对发现问题的予以督促整改。

第二十一条  【法律责任】对未按规定公开地方政府债

务信息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责令改正，对负

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依规给予处

分。

第二十二条  【社会监督】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

有关部门不依法履行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义务的，可以向

同级或上一级财政部门举报。财政部门收到举报后应当依法

依规予以处理。

第二十三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部门

可以根据本办法规定，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四条  中央转贷地方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

款信息公开办法由财政部另行制定。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1月 1日起实施。

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对地方重点生态

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的通知

（2018年6月25日 财预〔2018〕8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为规范转移支付分配、使用和管理，发挥财政资金在维

护国家生态安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制定

了《中央对地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现予印发。

中央对地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

附件

第一条  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要求，落实绿色发展理

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引导地方政府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

高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等生态功能重要地区所在地政府的基

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中央财政设立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

付（以下简称转移支付）。

第二条  转移支付支持范围包括 ：

（一） 限制开发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属县（县级市、

市辖区、旗）和国家级禁止开发区域。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两屏三带”、海南国际旅游岛等

生态功能重要区域所属重点生态县域，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

“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

（三）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地区等试

点示范和重大生态工程建设地区。

（四）选聘建档立卡人员为生态护林员的地区。

第三条  转移支付资金按照以下原则进行分配 ：

（一）公平公正，公开透明。选取客观因素进行公式化分

配，转移支付办法和分配结果公开。

（二）分类处理，突出重点。根据生态类型、财力水平、贫

困状况等因素对转移支付对象实施分档分类的补助，体现差

异、突出重点。

（三）注重激励，强化约束。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综合

评价和奖惩机制，激励地方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

第四条  转移支付资金选取影响财政收支的客观因素测

算，下达到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以下统称省）。

具体计算公式为 ：

某省转移支付应补助额 = 重点补助 + 禁止开发补助 + 引

导性补助 + 生态护林员补助 ± 奖惩资金

测算的转移支付应补助额少于该省上一年转移支付预算

执行数的，中央财政按照上一年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数下达。

第五条  重点补助对象为重点生态县域，长江经济带沿线

省市，“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

对重点生态县域补助按照标准财政收支缺口并考虑补助

系数测算。其中，标准财政收支缺口参照均衡性转移支付测算

办法，结合中央与地方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财政事权和支出责

任划分，将各地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减收增支情况作为转移

支付测算的重要因素，补助系数根据标准财政收支缺口情况、

生态保护区域面积、产业发展受限对财力的影响情况和贫困

情况等因素分档分类测算。

对长江经济带补助根据生态保护红线、森林面积、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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